
承诺书编号:高新发改节能承诺【201审l∫ 号

承诺书

根据《江门市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意见》(江府 (2017)

21号 ), 江门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 2018年 12月

%日 申报 华发江门江海区 10#地块项目 项目按照投资项目

承诺制管理模式组织 节能审查 ,相关情况各案及承诺如下 :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华发江门江海区 10#地块项目

建设地点 :

地块

建设类别:人基建项目、□技改项目、□其它

建设性质:人新建、□扩建、□改建、□其它

建设规模及内容 :

方米,非计容面积 47131.9平方来等

项目总投资:  13⒆24 万元

计划开工时间: 2018年 03月

计划竣工时间: 2021年 12月



二、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江门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91佴 07⒄MA52KCWY1Y

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类型及号码 :

文刂店≥莎之 430422198406096273

企业经办人姓名、身份证类型及号码 :

读氧多乏少孓 440z1119B511063923

工作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 :

莹争乡乏步孓 13750360650

三、承诺内容

我单位承诺遵守《关于印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基

准承诺标准的通知》 (江发改投资 (⒛ 17)1o24号 )中 《居

住、旅馆酒店及商业建筑》规定的政策及技术标准、违背承诺

接受的处罚、其他等基准承诺标准规定的具体内容 (《居住、

旅馆酒店及商业建筑》详见附件)。

四、其它承诺

1、 我单位将在 项目竣工验收 前,按照本承诺书的约定 ,

提交符合                 规定的 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芏能宜查~相关资料。

2、 我单位将在项目建设地显著位置张贴该承诺书,接受

公众监督。并积极配合管理部门,接受全过程监管,按监管要



求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3、 我单位将在本承诺书生效后,在 项 目竣工验收前 ,

书面报告履信情况,重大情况将及时报告。

我单位特声明如下 :

(一 )自 愿签订本承诺书。

(二 )相关人员已经清晰、全面了解 《江门市投资项目承

诺制改革试点意见》及其配套文件的规定、以及在本承诺书所

作的全部承诺内容。

(三 )我单位未履行承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我单位 自行承

担。

(四 )实施、运营过程中如违背上述承诺,我单位、以及

法定代表人、项 目直接负责主管人员、相关工作直接负责人愿

按照 《江门市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意见》、《江门市投资审

批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办法 (试行 )》 的规定,接受失信联合惩

戒。

(五 )对所提交资料和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

性、完整性负责。

附件: 《居住、旅馆酒店及商业建筑》



法定代表人 :

项目直接负责主管人员:

相关工作

审批单位

(签章 )

(签字)

(签字 )

(签字 )

(签章 )

删 年 丨 月 冫 日



附件 :

居住、旅馆酒店及商业建筑

一、承诺遵守的政策及技术标准

(一 )承诺符合以下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要求

1、 项目属于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 《广东省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江门市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非禁止、非限制、非淘汰类 ,

符合地方产业政策,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要求。(注 :仅适

用未立项项目)

2、 项目建成后的单位面积综合能耗、单位面积电耗等单

耗指标符合《广东省建筑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对标准入

值 (试行 )》 新建建筑类项目准入值要求。(适用于居住建筑、

商业建筑 )

项目建成后的单位面积电耗指标符合《广东省建筑行业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对标准入值 (试行 )》 新建建筑类项目准

入值要求,单位面积综合能耗指标符合 《广东省宾馆和商场能

耗限额(试行)》 新建建筑类项目准入值的要求。(适用于旅馆

酒店建筑 )

3、 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及新建保障性住房必须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注 :仅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及新建保障性住



房适用 )

4、 项目年新增综合能耗小于 50OO吨标煤 (不含,改扩建

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

按当量值 )。

5、 单体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10OO平方米的项目至少达到   ¨

《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ⅣT15-83)一星 B级的要求。

(注 :非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或非新建保障性住房且单体建筑

面积小于 10OO平方米的居住建筑不适用 )

6、 本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不使用国家、省、市明令淘汰

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不使用实心粘土砖。

7、 项目建设使用国家、省、市等定期公布目录中的新型

墙体材料产品。

8、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有稳定热水需求的建筑,配套设

计和建设空调废热回收利用装置。(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

适用 )。

(二 )承诺达到以下技术标准要求

1、 围护结构的热工限值、窗墙面积比、入口大堂全幕玻

璃的面积比、公共建筑屋顶透光面积限定值等建筑节能指标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    -

有关规定。不满足以上规定性指标的规定时,应按照建筑节能

设计的综合评价来判定建筑是否满足节能要求。(适用于旅馆

酒店及商业建筑 )



围护结构的热工限值、窗墙面积比、外窗的遮阳系数、单

一朝向的窗地比限制、通风开口面积比等建筑节能指标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及广东省地方标准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不满足以上规定性指标的规定时,应按照

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来判定建筑是否满足节能要求。(适

用于居住建筑 )

2、 空调系统的负荷计算、选型及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及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规定。采取室温调控和

分户计量措施来降低空气调节能耗。

3、 建筑设各应选用高效节能型产品,设各的能效值达到

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要求。建筑内使

用的电梯、水泵、风机等设各应采取国家、省现行推广的节能

技术措施。

4、 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 规定,照 明光源、镇流器的能效

应符合相关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的要求,且公共部位的照明

应采用高效光源、灯具、镇流器,并应采取节能控制措施。

5、 选用高效低耗型变压器,合理装置无功率补偿设各 ,

功率因数控制在 0,90以 上。

6、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配置的节水器具均应符合 《节水型



生活用水器具》(CJ164)的 规定,节水器具安装率达到 100%。

(适用于旅馆酒店及商业建筑 )

生活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景观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地下井水。建筑配置的用

水器具和配件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164)的 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和配件。

(适用于居住建筑 )

7、 当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大于 5立方米时,不采用直接电

加热热源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适用于旅馆酒店及

商业建筑 )

8、 能源计量器具配各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用能单位能

源计量器具配各和管理通则》(GB17167)的 规定。

9、 本标准对建筑的结构、热工以及暖通空调、给水排水、

电气以及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中应该控制的、与能耗有关的指

标和应采取的节能措施作出了规定。但建筑节能涉及的专业较

多,相关专业均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并作出了节能规定。在进

行建筑节能设计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的

有关标准的规定。

10、 项目需达到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及广东省地方标准 《广东省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DBJ15-65)所有的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二、违背承诺接受的处罚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68条 :固 定资

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

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

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

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71条 :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各或者生产工艺的,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各;情节严重的 ,

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三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条:生产单

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 限期治理逾

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 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

业整顿或者关闭。

(四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γ 条:用 能单

位未按照规定配各、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五 )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37规定:违反民用建筑

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采购、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



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

明设各,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各的 ,

处⒛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 )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第 27规定:固 定资产投

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必须执行国家和省合理用能标准和

节能设计规范。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包括合理用能的

专题论证。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国家和省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

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

(七 )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第 52条 :项 目单位产品

能耗超过规定能耗限额标准或者能耗限额的,责令限期治理 ;

逾期不治理,或者在限期内经治理仍达不到要求的,由 县级以

上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八 )按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规定,对

未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 自投入生产、

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 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生产、使

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 节能

审查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九 )以拆分项目、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签订承诺

书、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由 节能审查机关撤销项目的节能审

查承诺书、节能审查意见。



(十 )未落实节能审查承诺、节能审查意见要求的项目,

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不能改正或逾期不改正

的,节能审查机关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十 一)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

附录:与本基准承诺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一、国家、省、市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l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
ο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9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10 广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办法

0
乙 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指南

13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14 节能监察办法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5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16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17 江门市建筑节能管理暂行办法

二、国家、省、市产业政策文件

1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0
乙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

3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
“
十三五”

规划纲要

4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

知

6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的通知

7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

方案》的通知

8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9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10 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 (2OO⒐2020年 )

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0
∠ 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

13 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14 广东省建筑产业
“
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

15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⒛16年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

工作计划的通知

16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17 江门市新型城镇化
“
十三五”

规划

18 江门市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19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20 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各和产品指导目录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21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各 (产 品)淘汰目录

22 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

23 “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
高效电机推广目录

24 节能机电设各(产 品)推荐目录

25 “
能效之星”

产品目录

26 广东省节能技术、设各 (产 品)推荐目录

27 广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荐 目录

28 江门市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目录

29 江门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30 关于加快实施绿色建筑行动的通知

三、强制性国家标准

1、 能效限额标准

1

《广东省建筑、电力、钢铁、石化、水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能评对标准

入值》

2 《广东省宾馆和商场能耗限额(试行)》

2、 设计标准

1 GB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2 GB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3 GB50368 住宅建筑规范

4 GB50096 住宅设计规范

5 GB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6 GB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7 GB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8 GB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9 GB50053 ⒛KV及 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10 GB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

~ GB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3 GB50336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14 GB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15 GB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16 GB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17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各和管理导则

3、 设各能效标准

1 GB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0
乙 GB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3 GB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 GB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5 GB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6 GB21454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7 GB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8 GB19044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9 GB19415 单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10 GB19043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30255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 LED灯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 检测、验收规范

1 GB5041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0
乙 GB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3 GB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4 GB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υ GB7106 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四、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清洁生产标准

l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0
乙 广东省用水定额

0
J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广东实施细则

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广东实施细则



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
丿 GB/T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6 JGJ229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7 DBJ/T15-83 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8 GB/T50331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9 JGJ67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10 JCJ/T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51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0
乙 JGJ/T260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13 GB/T15227 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14 GB/T8484 建筑外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15 GB/T19065 电加热锅炉系统经济运行

16 GB/T1795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17 GB/T17981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18 GB/T18292 生活锅炉经济运行

19 GB/T1347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20 GB/T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21 GB/T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0
乙

0
∠ GB/T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 (泵类、空气压缩机 )系 统经济运行通则

23 GB/T13469 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与旋涡泵系统经济运行

24 GB/T29455 照明设施经济运行

25 GB/T31510 远置式压缩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系统经济运行

26 GB/T31512 水源热泵系统经济运行

27 DL/T985 配电变压器能效及经济技术评价导则

28 DB44/T1227 酒店旅业能耗检测和评价方法

29 GB/T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30 GB/T12455 宾馆、饭店合理用电

31 SB/T10803 零售商店节能低碳评定标准

32 sB/T11135 绿色商场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33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34 sB/T10427 大型商场超市空调制冷的节能要求

35 HJ514 清洁生产标准 宾馆饭店业

36 DB44/T1868 商场循环经济评价导则

各注:以上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

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